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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中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孙公司的公告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杭州新中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杭州政云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云数据”）根据业务发展

规划，拟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万元。 

拟设立的控股孙公司尚需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

手续，以上内容以工商部门核准结果为准。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挂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

务问答》规定：“挂牌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增资、新设立

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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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自然人投资者朱痛非系公司控股子公

司厦门新中大软件有限公司法人、总经理，通过股权激励平台间接持

有新中大 15 万股股份；刘永华系朱痛非配偶同时也是厦门新中大软

件有限公司员工，不持有新中大的股份，除此之外无其他关系。本次

投资设立控股孙公司，朱痛非、刘永华承诺不存在股份代持情况，其

承诺出资来源均为其个人合法所有的资金。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19年 4月 2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决议通过了《全

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孙公司》的议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本次对外投资尚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如适用） 

本次对外投资需要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六）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二、 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如适用） 

（一） 自然人 

姓名：朱痛非 

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洪莲里 70号 106室 

（二） 自然人 

姓名：刘永华 

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洪莲里 70号 106室 

三、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告编号：2019-011 

（一）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1、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本次出资来源于各投资人的自有资金，不涉及实物资产、无形资

产、股权出资等出资方式。 

2、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福建新中大政云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厦门市思明区软件园观日路 26号 303-4 

经营范围：数据技术、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计算

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 

公司及各投资人、股东的投资规模、方式和持股比例： 

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或投资

金额 

出资方式 认缴/实

缴 

出资比例或持股

比例 

杭州政云数据

技术有限公司 
5,500,000.00 现金 认缴 55.00% 

朱痛非 500,000.00 现金 认缴 5.00% 

刘永华 4,000,000.00 现金 认缴 40.00% 

 

四、 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全资子公司拟成立控股孙公司福建新中大政云科技有限公司（以

工商登记为准），注册地为厦门市思明区软件园观日路 26号 303-4（以

工商登记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全资子公司出资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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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占股 55%；刘人华出资 400 万元，占股 40%；朱痛非出资 50

万元，占股 5%。 

五、 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设立控股孙公司，为了进一步整合市场资源，推进业务快速

发展。 

（二）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设立控股孙公司是出于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期规划，但仍存

在一定的政策风险、经营风险，公司将完善各项内控制度，明确经营

策略，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及市场趋势变化，积极防范和应对可能发

生的风险。 

（三）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公司战略化布局，有利于公司综合实力的提

升，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六、 备查文件目录 

《杭州新中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决议》 

 

 

 

杭州新中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4月 25日 


